
2016.6.29 ❘ 星期三11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 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银行联系电话：0579-85459156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550788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9日

附：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4月1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
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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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
行

中国
工商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义乌
分行

借款人名
称

义乌市圣
童玩具有
限公司

浙江丽美
工艺品有
限公司

浙江博海
进出口有
限公司

义乌市雅
仕针织袜
业有限公
司

浙江新利
来工艺制
品有限公
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4月1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4年义乌字第4334号

2015年义乌字第0088号

2015年义乌字第0089号

2015年义乌字第0090号

2015年义乌字第3030号

2015年义乌字第2267号

2015年义乌字第2272号

2015年义乌字第2276号

2015年义乌字第2386号

2014年义乌字第2639号
2015年展字0055号

2014年义乌字第2698号
2015年展字0056号

2014年义乌字第2998号
2015年展字0057号

2015年义乌字第0492号
2015年展字第0077号

2015年义乌字第0493号
2015年展字第0078号

2015年义乌字第0495号
2015年展字第0079号

2014年义乌字第4001号

2014年义乌字第4012号

2014年义乌字第4045号

2014年义乌字第4047号

2014(EFR)00173号

2015(EFR)00005号

2014年义乌字第4261号

2014年义乌字第2288号

2014年义乌字第3871号

本金

2494.20

2426.11

2940.00

2199.88

6658.89

欠息

146.82

29.50

125.64

90.95

735.72

担保人

浙江恒特发科技有限公司、方豪法、傅建英、方晟程

义乌市天来文体制笔有限公司、浙江恒特发科技有限公司、方豪
法、傅建英、方晟程、方金玉、杨娟华

浙江运东实业有限公司、陈溪金、方云碧、王芳、王州丽

王芳、王州丽

王芳、王州丽、陈溪金、方云碧、浙江运东实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吉鹰剃须刀有限公司、俞红娟、俞英红、俞凌云、陈青娟、万
旭升、沈燕芳

义乌市华伦包纱有限公司、义乌市吉鹰剃须刀有限公司、俞红娟、
俞英红、俞凌云、陈青娟、万旭升、沈燕芳、骆平、陈雪英

义乌市雅仕针织袜业有限公司、浙江中盛物流有限公司、陈泽勇、
赵荩卿、金冰艳、金冰倩、王玲英

浙江兴美电动汽车有限公司、浙江正统电源有限公司、陈国林、李
丽华、余爱东、王翔、林承招、李云豪、蔡余香、李云强、李小平、洪润
玲、王文刚、施招鑫、梁春芽

浙江正统电源有限公司、洪润玲、王文刚、李云强、李小平、王翔、余
爱东、林承招、李云豪、蔡余香、陈国林、李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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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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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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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义乌
分行

中国
工商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义乌
分行

借款人名
称

浙江兴美
电动汽车
有限公司

义乌市怡
蒙化妆品
有限公司

义乌市碧
水蓝日化
商行

义乌市金
琪建设工
程有限公
司

义乌市琳
丰饰品有
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4月1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4年义乌字第2482号

2014年义乌字第2591号

2014年义乌字第2610号

2014年义乌字第3933号

2015年义乌字第0586号

2015年义乌字第0005号

2014年义乌字第3877号

2014年义乌字第3951号

2015年义乌字第0033号

2015年义乌字第0035号

2015年义乌字第0080号

2015年义乌字第1884号

2015年义乌字第2015号

2015年义乌字第3020号

2015年义乌字第3283号

2015年义乌字第3286号

2014年义乌字第3864号

2015年义乌字第1740号

2015年义乌字第1758号

2015年义乌字第0314号

2015年义乌字第4004号

本金

6079.00

2799.69

786.60

214.42

289.99

26888.77

欠息

625.91

106.22

24.42

6.03

8.58

1899.77

担保人

浙江兴美电动汽车有限公司、施招鑫、梁春芽

浙江尊宇针织有限公司、浙江新利来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浙江兴美
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夏槐莲、杨文杰、王文刚、洪润玲、施招鑫、梁春
芽

义乌市碧水蓝日化商行、义乌市怡蒙化妆品有限公司、周忠民、翁
杭娟、周勤香、陈思进

义乌市怡蒙化妆品有限公司、义乌市依晨食品有限公司、翁杭娟、
周忠民、周勤香、陈思进、骆洪波、周有香

金志明、朱国有、傅惠英

义乌市金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朱国有、傅惠英、金志明

林建锡、包春节

法院公告
2016年6月29日

（2015）甬东商初字第4092号
鲍美娟：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409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630号

邵战波：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0063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091号

胡家平：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409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683号

欧辉辉：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0068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76号

严四军：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17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109号

慈溪市神跃轴承有限公司、慈溪市瑞达轴承厂、胡央
玲、胡华军：本院受理原告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
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410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103号

陈菊辉、朱于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甬城支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
东商初字第41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418号
余姚市中塑国际大厦经营有限公司、余姚市中塑成

龙置业有限公司、谷秀龙、孙秋珍：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4民初004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504号

陈金宝、朱多桃：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
初005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583号

宁波市鄞州智鼎贸易有限公司、裘一民：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005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575号

宁波市镇海九弯弄宾馆、孙建波、夏红湖、郑煜、陈雅
君、穆小蓉、马跃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
初005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440号

沈雷益、周卓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
初004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2154号

新昌县金马轴承有限公司、繁昌县精益轴承有限公
司、张岳海、吕红燕、贾稳大：本院受理原告仲利国际租赁
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
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
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
素娣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陈建如、李辉组成合议庭
审理，并定于2016年9月10日9：20在第六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3民初646号

刘芬：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203民初64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3民初882号

蔡周娟：本院受理原告王和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03民初882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3民初819号

贾宏伟、吕云飞、鲍志文、闫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
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3民初
81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5364号

张祥水、徐一波：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冷拉型钢
厂与被告张祥水、徐一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15日9：00在本院第十
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3885号

李振奋：本院受理原告许华儿与被告李振奋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
15日8：45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744号

汪星、汪永明：本院受理原告顾静杰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要求被告汪
星归还借款本金750000元并支付利息，要求被告汪永明
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636号

姚明通：本院受理原告张后助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要求归还借款40000元并
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

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566号
宁波市鄞州塘溪镇沙村哲灵冲件厂：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江北苏强物资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要求你立即支付货款85477元
及利息。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10时（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828号

杜宏夫：本院受理原告朱燕红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要求与你离婚，婚生子由原告抚
养。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0时
3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2536号

赵志魁、陈晓雅、象山鹏程工贸有限公司、宁波万方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赵志鹏：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泰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赵志魁、陈晓雅、象山
鹏程工贸有限公司、宁波万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赵志鹏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44号

李雅蓉、李景淋、邓玉房、温彩勤：本院受理的原告浙
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李雅蓉、
李景淋、邓玉房、温彩勤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54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094号

朱海涛：本院受理原告周海质、徐涛、干根利诉被告
朱海涛、朱松年、孔幸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勤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00966号

田明忠：本院受理原告徐增学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82民
初009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4987号

安徽乾坤光电显示屏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市新泽谷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
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45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2549号

陈式义、相丽芹、何紫因、童鸿根：本院受理的原告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化市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外网查询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原告诉请：1、被告陈式义、相丽芹共
同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 081 512.48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罚息、复利；2、原告有权对登记在被告何紫因名下的抵押
房产进行变卖后的所得价款优先受偿。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
月12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审判员左红卫、人民陪审员王建龙、陈
国平。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25民催18号

申请人盱眙万邦纸箱有限公司灭失银行汇票一张，
该承兑汇票号码为3020005324364489、汇票金额为人民
币3万元整、出票人为宁波七爱进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宁波朗涌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信银行象山支行、
出票日期为2015年11月12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5月
12日、最后持票人为盱眙万邦纸箱有限公司。现申请人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规定，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可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1235号

钱伯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慈盛建设有限公司诉被
告余姚市春蕾电镀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经查：你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你作为本
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08时4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04757号

沈敖林：本院受理原告方锡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
1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袍江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04603号

杨国根：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县润发针纺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6年10月10日上午9时45分在本院袍江第一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